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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創立總會需要起個商標名（或設計一個圖案）。公司發展過程中也會因為新產品的開發以及

培育新的子品牌同樣會遇到商標起名的問題。今天筆者談談公司在商標註冊之前，在醞釀起名階

段就應該知道的事情或應該做的法律風險方法。 

 

有別於單純的商標申請代理，這些內容屬於更為系統的法律諮詢和商標籌劃方面的內容。從知識

產權諮詢與知識產權代理的服務角度來看，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商標諮詢與商標代理在服務內容

與客戶價值上的不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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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標設計階段版權歸屬隱患 

起名無論是字符、圖案等首先是如何設計。在「起名」——「商標設計」——「商標註冊」的這

一過程中大家往往重視第三個階段：即是否取得商標授權證書，但是最容易忽視的是「商標設計」

成果的權利歸屬。委託他人設計的商標無非是文字、符合或圖案。只要具有一定的原創性就會擁

有版權。包括委託其他設計公司或個人設計，或者直接把熟人或朋友的作品拿來申請商標，或者

請自己公司的員工設計。 

 

根據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委託他人設計的作品，其著作權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屬於實際創作作

品的個人（著作權法：第 17 條）。即便請自己公司的員工設計的作品其版權也不歸公司所有，而

是歸實際創作作品的員工所有。有人可能會有這樣一個誤區，委託員工設計的作品，應該屬於職

務作品，其版權應歸公司所有，其實不然。 

 

現行著作法把員工完成的作品進行了分類，員工完成的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

軟件等作品的版權歸單位所有，除此以外其他類的作品其版權歸員工所有（著作權法第 16 條）。

因此委託他人設計的商標，包括委託員工自行設計的商標，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歸員工個人所有。

除非雙方通過書面合同明確約定「版權歸委託人」。 



 

 

二、商標設計版權風險防範措施 

根據商標法的要求，申請商標不得侵犯他人在先的合法權利。當「商標設計」階段沒有約定版權

歸委託人所有，事後該委託人以沒有享有版權的圖案申請了公司商標，會給日後的商業運作埋下

隱患。 

 

因此商標設計階段，涉及商標的公司應訂立書面的設計合同，並在設計合同中，明確約定「創作

完成的作品的版權歸委託人所有」。實踐中很多創業公司在創業過程中會選擇在豬八戒、威客等

網絡平台通過競標的方式請他人設計商標，由於網絡上的競標訂立合同的過程是在網上操作完成

的，日後存在舉證的困難，因此創業者有必要與受託設計商標的人補簽書面的合同，並就作品的

版權歸屬進行明確的約定。 

 

作品設計完成後應要求受託設計的人員交付工作底稿。對於計算機程序設計的還應交付特定的計

算機源文件。用以證明該作品的原創性和版權產生的事實。由於這裡實際上是一個版權轉讓的過

程，即受託人將商標設計的作品轉讓給委託人。因此在設計完成後，最好還應將設計的圖案打印，

並由受託完成的一方簽字，表明商標設計合同項目完成後，受託設計的乙方交付的是某個特定的

作品。 



 

 

三、用朋友或合作夥伴提供的作品申請商標註意手續 

有一個很典型的案例，朋友之間商業合作終結，因圖案的版權瑕疵最終導致已經被授權的商標被

撤銷。上海上島註冊了「上島及圖」商標並使用多年，股東陳文敏擁有「上島及圖」著作權。上

海上島註冊「上島及圖」的商標，股東陳文敏提供的作品，因此股東陳文敏是明確知道上海上島

註冊商標一事的。但是上海上島和股東陳文敏之間沒有簽訂關於版權許可的合同，因此出現的情

況是股東陳文敏享有「上島及圖」的版權，而上海上島享有「上島及圖」的商標權。后因股東之

間合作關係破裂，陳文敏退出上海上島另立杭州上島，並提出撤銷上島商標的訴訟。 

 

歷經波瀾，2005 年 7 月法院終審判決，上海上島以侵犯在先著作權為由，正式撤銷上海上島對「上

島及圖」商標使用權。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終審判決書中寫到：「申請註冊爭議商標時

並未徵得陳文敏許可，侵犯了陳文敏的著作權，其行為具有違法性。2000 年 7 月 29 日陳文敏得

知其作品被申請註冊為商標未表示反對意見，該意思表示對陳文敏並無法律上的拘束力。后雙方

發生糾紛，陳文敏於 2003 年 4 月 22 日在法定訴訟時效期間內申請撤銷爭議商標，商標評審委員

會予以審理並撤銷爭議商標並無不當。上海上島公司以陳文敏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禁止反悔為由

進行抗辯，本院不予支持。」 

 

其中蘊含著一個法律上的邏輯，雖然股東陳文敏提供的「上島及圖」的作品供申請商標，但是根

據法律規定著作權的使用需要徵得權利人同意。上海上島在爭議中主張股東陳文敏雖然沒有簽訂



 

 

合同，但是其知悉應該算是一種默示同意。但是根據法律的邏輯「默示」是法律的一種推定，只

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可以認定為「默示」同意。正如陳文敏的代理律師馬一德教授在上訴

代理詞寫到「知道」並不等於「同意」。該案件最終因為沒有版權合同，股東用在先的版權申請

撤銷了商標。 

 

 

 

四、商標起名慎用需付費的計算機字體 

隨着宣傳的美感與個性化的需要，已經出現了很多付費的字體公司，他們設計新穎的字體，並編

輯成字庫軟件銷售供使用。經過設計的美術計算機字體字庫公司主張他們認為字體是一種美術設

計享有版權，同時也享有軟件著作權。對此司法實踐目前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意見。有的判決不承

認計算機字體單字的美術作品的著作權，如 2011 年方正字體訴寶潔使用「飄柔」字體做商標敗

訴。 



 

 

 

 

但是有的司法判決也承認單個計算機字體作為美術作品享有版權，比如江蘇法院關於秀英體的判

決。2010 年北京漢儀科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發現崑山笑巴喜嬰幼兒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笑巴喜嬰

幼兒用品有限公司在「笑巴喜」文字商標中未經許可使用了「秀英體」的「笑」字和「喜」字。

在 2011 年的江蘇省高院終審判決書判定商標侵犯計算機美術字體的版權。 



 

 

 

 

因此在計算機字體有爭議的司法環境下，公司選擇漢字用作商標的時候，應謹慎選擇，在與設計

人員交流的時候應提出避免使用付費的計算機字體，以免產生不必要的糾紛。如果實在需要可以

請專人親筆題詞設計，並簽訂關於版權轉讓的書面合同。 

 

五、商標起名一個需要排除的思維 

當我們開發一個新產品的時候，從銷售的角度來講，總會去總結歸納公司產品的具有的特點，然

後從產品所具備的特點中取一個詞來做一個商標。比如某公司開發出一款漏電保護器，認為該漏

電保護器具有安全使用的特點，就取名「安全」牌漏電保護器。這是不允許的，因為漏點保護產

品是該產品或類似產品都具有的功能或者很明顯的特點，這個行業的所有公司只要生產的產品符



 

 

合安全相關標準都可以稱之為「安全」的漏電保護器，因此僅僅直接表示商品的質量、主要原料、

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其他特點的標誌，不得作為商標註冊 。這個例子可以這樣理解，一旦

把產品的所具有的共性特點用被一家公司壟斷作為商標使用這是不合適的。 

 

這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從「舒膚佳」香皂的取名中可以看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香皂都有可

以是給肌膚舒服的感覺，即「舒膚」，因此使用「舒膚」作為商標是有註冊不成功或者註冊成功

後有被撤銷的風險，一旦被撤銷，企業前期投入的廣告、宣傳資本等都會付之東流。因此寶潔公

司在取名上加上一個字變成「舒膚佳」其起名的安全性就高了。 

 

作者丨彭英武 湖北高頌律師事務所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網立場 

 


